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5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3)佑字第 376號 

主旨:有關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受理義務人五都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之行政執

行事件，訂於113年12月5日上午10時整實施點交程序(含斷水電及斷瓦斯)一

案，詳如說明，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13年 11月 1日中市觀管字第 11300188721號函

轉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113年 10月 22日中執義 107年房稅執專字第

00072588號函辦理(如附件)。 

2. 查該署為執行旨揭行政執行事件，訂於 113年 12月 5日上午 10時整於該市

豐原區三豐路一段 2 號、東北街 3 號實施點交及斷水、斷電、斷瓦斯等程序，

前揭地址為該市登記在案之旅館業「五都大飯店」(旅館業登記證編號：臺中

市旅館 325號)，敬請轉知所屬會員或單位，如有業務涉及該旅館業，請預先

採取因應措施妥善處理，以避免衍生消費糾紛。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